
古 蹟 修 復 鑑 定 手 冊

開 工 前 現 況 鑑 定

(含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、

38條檢討與報告製作)

古 蹟 修 復 鑑 定 手 冊

開 工 前 現 況 鑑 定

(含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、

38條檢討與報告製作)
主講人：符宏仁主講人：符宏仁



 鑑定項目

1.現況鑑定：建築物有遭受損壞可能預留現況紀錄。

2.安全鑑定：建築物本申報勘驗，先行施工。

3.損壞賠償：建築物受損修復費用之鑑定。

4.漏水鑑定：漏水之原因、修復方法及費用。

5.保存鑑定：建築物現有狀態之鑑定。

6.不動產鑑價：土地或建築物價值之鑑定。

7.給付工程款：工程完成費用、應付工程款為何。

8.拆屋還地鑑定：□佔用範圍 □拆除安全性

□施工計畫 □是否越界建築

9.工程瑕疵鑑定

10.建築物適法性

11.損害原因鑑定

12.是否依設計圖說施工

13.責任歸屬

14.其他



文化資產保存法
第3條＿文化資產定義

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
第2條＿古蹟、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類別

第3條＿聚落建築群類別

文化資產保存法
第3條＿文化資產定義

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
第2條＿古蹟、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類別

第3條＿聚落建築群類別

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

本法所稱文化資產，指具有歷史、藝術、科學等文化價值，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

文化資產：

⼀、有形文化資產：

（⼀）古蹟：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。

（二）歷史建築：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、地方性、特殊性之文化、藝術價值，應予

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。

（三）紀念建築：指與歷史、文化、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關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

屬設施。

（四）聚落建築群：指建築式樣、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，而具有歷史、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

造物群或街區。

（五）考古遺址：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物、遺跡，而具有歷史、美學、⺠族學或人類學價值

之場域。

（六）史蹟：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 定著之空 間及附屬

設施。



（七）文化景觀：指人類與⾃然環境經⻑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、美學、⺠族學或人類

學價值之場域。

（八）古物：指各時代、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、生活及儀禮器物、圖書

文獻及影音資料等。

（九）⾃然地景、⾃然紀念物：指具保育⾃然價值之⾃然區域、特殊地形、地質現象、珍貴稀

有植物及礦物。

二、無形文化資產：

（⼀）傳統表演藝術：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。

（二）傳統工藝：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。

（三）口述傳統：指透過口語、吟唱傳承，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。

（四）⺠俗：指與國⺠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、儀式、祭典及節慶。

（五）傳統知識與實踐：指各族群或社群，為因應⾃然環境而生存、適應與管理，⻑年累積、

發展出之知識、技術及相關實踐。

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2條

本法第3條第1款第1目、第2目及第3目所定古蹟、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，包括祠堂、寺廟、教

堂、宅第、官邸、商店、城郭、關塞、衙署、機關、辦公廳舍、銀行、集會堂、市場、車站、

書院、學校、博物館、戲劇院、醫院、碑碣、牌坊、墓葬、堤閘、燈塔、橋樑、產業及其他設

施。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3條

本法第3條第1款第4目所定聚落建築群，包括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、景觀風貌協調、具有歷史

風貌、地域特色或產業特色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或街區，如原住⺠族部落、荷⻄時期街區、

漢人街庒、清末洋人居留地、⽇治時期移⺠村、眷村、近代宿舍群及產業設施等。



⼀、明清時期

臺北市市定古蹟景美集應廟 國定古蹟陳悅記祖宅（老師府）



桃園縣縣定古蹟新屋范姜祖堂 新竹縣縣定古蹟竹北采田福地



金門縣縣定古蹟楊華故居 新北市國定古蹟林本源三落大厝



新北市市定古蹟三重先嗇宮 彰化縣國定古蹟鹿港龍山寺



嘉義縣縣定古蹟半天岩紫雲寺 雲林縣國定古蹟北港朝天宮



彰化縣國定古蹟和美道東書院 南投縣縣定古蹟明新書院



二、⽇據時期

花蓮縣縣定古蹟吉安慶修院 嘉義縣縣定古蹟原嘉義神社附屬館所



花蓮縣歷史建築舊豐田移⺠村警
察官吏派出所

臺南市歷史建築東山牛肉崎警察官吏
派出所



花蓮縣歷史建築松園別館 嘉義縣歷史建築原太保庄役場



花蓮縣歷史建築交通部台鐵管理
局花蓮管理處

花蓮縣歷史建築台鐵花蓮舊工務段、
舊警務段建築群



花蓮縣歷史建築玉里信用組合舊
址

臺中市定古蹟株式會社彰化銀行本店



彰化縣歷史建築原員林街消費市
場

臺南市定古蹟⻄市場



臺中市市定古蹟追分車站 新竹市國定古蹟新竹火車站



土木建築類有形文化資產
⼀、主要構造材料

二、構造形式與結構系統

三、木構造形式

四、案例類型

土木建築類有形文化資產
⼀、主要構造材料

二、構造形式與結構系統

三、木構造形式

四、案例類型



 ⼀、主要構造









 二、構造形式與結構系統：



 二、構造形式與結構系統：



 三、木構造形式：

1.漢式：穿鬬式、抬梁式、疊斗式

















 三、木構造形式：

2.日式：和小屋、洋小屋



和小屋











洋小屋







 三、案例類型：漢式磚木混構



前 落
左突歸

前 落
左 房前 廳

前 落
右 房

前 落
右突歸

右護龍

東 廳左廂廊深 井右廂廊⻄ 廳

左 後
深 井左巷頭砛墘右巷頭

右 後
深 井

後 落
左突歸

後 落
左前房正 廳

後 落
右前房

後 落
右突歸

後 落
左後房壽堂後

後 落
右後房

前 埕















 三、案例類型：日式木構





















 三、案例類型：磚、木、鋼構倉庫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現況紀錄與監測
⼀、現況測繪圖

二、光達測量與3D建模

三、現況測量重要事項

四、監測儀器設置與檢查頻率

現況紀錄與監測
⼀、現況測繪圖

二、光達測量與3D建模

三、現況測量重要事項

四、監測儀器設置與檢查頻率



 （1）現況測繪圖

















 （2）光達測量與3D建模



 數值地形測量成果



 地面光達掃描點雲成果



 互動式3D-GIS系統建置成果-彩色光達點雲



 （3）現況測量重要事項



 （4）監測儀器設置與檢查頻率



文化資產保存法
第34條＿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限制及審議

第38條＿都市設計審議內容

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
第22條＿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之範圍認定

第23條＿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廓及隔都市計畫

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

文化資產保存法
第34條＿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限制及審議

第38條＿都市設計審議內容

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
第22條＿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之範圍認定

第23條＿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廓及隔都市計畫

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

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

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，不得破壞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

落建築群之完整，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。

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，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，應經主管機關召

開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

為之。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8條

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公私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之申請，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於都市設計之審議時，應會同主管機關就公共開放空間系

統配置與其綠化、建築量體配置、高度、造型、色彩及風格等影響古

蹟風貌保存之事項進行審查。

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22條

本法第三⼗四條第⼀項所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之範圍，主管機關

得就各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四周之地籍、街廓、紋

理等條件認定之。

前項範圍至少應包括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定著土地

鄰接、隔道路鄰接之建築基地。

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23條

本法第三⼗八條所定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，以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廓及

隔都市計畫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。

前項範圍，主管機關得就街廓型態、地籍現況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

計畫相關規定，進行必要之調整。

第⼀項所稱街廓，指以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及永久性空地圍成之土地。









報告製作

以「國定古蹟進⼠第」同⼀

街廓開發案為例

報告製作

以「國定古蹟進⼠第」同⼀

街廓開發案為例



計畫書內容

 開發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

包括開發基地區位、基地現況環境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包括建築物配置、外觀、高度、造型及色彩及等

 建築基地保護措施

包括基地地質調查、古蹟或歷史建築現況調查、古蹟或歷史建築監測

保護



區位環境說明圖

 開發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

⼀、基地區位

1.基地位置及區位說明



 開發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

⼀、基地區位

2.都市計畫區位

基地位置



 開發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

⼀、基地區位

3.現況測量成果圖



1 基地現況

2 基地對面進士第（目前施工整修中）

 開發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

二、基地現況照片及說明



申請基地
古蹟保存區

計畫道路
進⼠第施工圍篱範圍

2

1

3

進士第

鄭氏家廟

1

2

3

4

4

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⼀、開發內容與設計目標

1.開發內容
（1）開發目標

說明基地與週邊古蹟建築風格融合性

（2）建築物使用計畫

包括土地使用（法定建蔽率、實設建蔽率、法定容積率、實設容積率）、建築規模（建築樓層數
、戶數、總樓地板面積）、停車數…等

（3）公共安全

包括消防設備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標準設置檢討結果、建築技術規則檢討結果

2.設計目標
（1）建築物配置

說明建築物退縮、與都市環境及對古蹟建築間的融合與衝突

（2）沿街立面延續

本案例開發案位於北門老街上，重塑北門老門歷史街區的風貌，將老街重要的空間元素包括騎樓
、立面造型、建材及色彩等納入設計目標中



⼀、建築配置計畫（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）

（1）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本案基地位於商業區⼀面臨

路，面寬約15.4米，，為提供舒適人行空間，汽機車、人

行主要動線以採分流行走，減少彼此間衝突。

（2）建築平面左側1樓為店舖、右側為機車停車空間，中

間為住宅公設大廳，三樓以上為集合住宅。

（3）考慮各單元採光，本案三樓以上住宅單元與鄰地退

縮配置，以維持良好的通風採光。

（4）基地後側為新竹市潛力文化資產列冊追蹤之北郭園

圍牆，建築開發時地室下之結構體退縮2.1公尺，開挖支

撐系統採用反循環椿檔土支撐工法，可將開挖時對基地的

振動減至最小，不會因施工振動而造成北郭園圍牆損害。

（5）基地後側之綠美化，全以草本植物及蕨類植物種植

，可避免植物之根系破壞北郭園圍牆。

店鋪

住戶入口門廳

機車停車空間
資
源
回
收

綠化植栽槽

車道入口

鄰房

鄰房

騎樓

北門街(11米計畫道路)

汽車昇降機 住戶入口
垂直動線

人行入口

+15

+15

+0

北郭園圍牆

休憩平台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

二、樓層空間計畫（建築量體配置、高度）

（1）本案申請地下二層、地上⼗⼀層之店鋪集合住宅

（2）地下⼀層、地下二層為停車空間及機電設備空間

（3）⼀至二層為機車停車空間及店鋪

（4）三至⼗⼀層為住宅區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住宅

騎樓

梯廳

停車空間

屋突



三、建築外觀計畫（造型、色彩及風格）

本案基於延續北門街歷史街區風貌，針對北門老街建築物特色分析，作為本案建築設計依據。

1.北門老街建築立面元素組成

（1）騎樓空間：俗稱「町仔腳」是台灣老街建築物之重要特色。

（2）柱元素：柱多為2柱及4柱，4柱間距呈現韻律平衡的美感，且有強化路口的意象，多數柱組

成為:柱腳、柱身、柱頭而成，以方柱為主。

（3）拱元素：洋樓式建築之街道大多為圓拱型。

（4）中層：窗孔多為拱形型狀，有圓拱、平拱，少數為梯型；窗孔下部運用中式扁額框、花瓶欄

杆、花飾雕刻裝飾等。

（5）山牆：簷牆類型多為飾柱型，以水平矮牆，搭配立柱裝飾，輔助立面分割效果，且柱飾與柱

飾間多採用花瓶欄杆、花雕磚、匾額框裝飾。

（6）立面牆面材質：主要以砌磚為主多為⼀⽪順磚，⼀⽪丁磚(荷蘭式砌法)，少數新建大樓為順

式砌法，整體立面為對稱型式。並且搭配灰色之柱腳與線板。

亦有少數建築物以灰色為主，並以華麗的立體浮雕、花草紋飾及半圓收頭柱裝飾為主。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





三、建築外觀計畫

2.建築立面及造型設計

（1）老街立面延續設計（造型及風格）

A. 底層：騎樓空間因空間之使用需求，以兩個雙柱式之圓拱造型，中間則以細長之立面造型作為

本棟建築中心象徵。

B. 中層：的部份考量樓之高度與老街建築物比例關係(1:1.5)，故本案則採用平拱之造型語彙，作

為本案之中層設計元素。

C.山牆：北門老街之山牆大多以以水平矮牆為主，且柱飾與柱飾間多採用花瓶欄杆、花雕磚、匾

額框裝飾，故本案山牆部份採用匾額框裝飾。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

三、建築外觀計畫

2.建築立面及造型設計

（2）整體建築外觀設計（造型及風格）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

三、建築外觀計畫

2.建築立面及造型設計

（3）外觀材質計畫（色彩）

老街立面外觀材質說明：本案以仿傳統老街建築，使用古典語彙，外觀材質以達與周圍環境協調

為考量，建築外觀色彩主要係以磚紅色及灰色系為主。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
抿石子柱腳(灰色)

抿石子線板(灰色)
抿石子扁額框(灰色)

磚紅色還原丁掛磚
格子窗(深咖啡色)

磚紅色丁掛陶磚

抿石子(灰色)



磚紅色丁掛磚

深灰色丁掛磚

金屬格柵
(咖啡色)

強化玻璃欄杆

淺灰色丁掛磚



三、建築外觀計畫

2.建築立面及造型設計

（4）夜間照明計畫（色彩）

 設計構想及說明（文資法第38條規定內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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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建築基地保護措施

⼀、開發內容與設計目標

1.基地地質調查
包括基地地質鑽探、基地地下水位、基地土壤承載力、地質改良、地下室開挖計畫等

2.古蹟建築現況調查
包括牆體結構及傾斜狀況、地坪高程及沈陷狀況、屋架柱位及傾斜狀況、屋面滲漏水等

3.古蹟建築建築監測及保護
包括建築物沈陷控制、建築物傾斜控制、開挖水壓控制及古蹟建築臨時支撐等



 其他案例

臺北市市定古蹟景美集應廟

古蹟建築後方新建文化館，為降低文化館對古蹟本體視覺造成影響，於都市
設計審議時增加視覺穿透檢討。








